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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工信函〔2019〕477号
各区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：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我省中小企业两平台两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服务函〔2019〕581号，附件1）要求，现就2019年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示范平台”）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（以下简称“技术示范平台”）、民营企业（中小企业）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（以下简称“产业化示范基地”）和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（以下简称“创业创新示范基地”）认定推荐工作，以及2016年技术示范平台和产业化示范基地复核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认定范围
（一）示范平台。在我市注册成立，符合粤经信规字〔2017〕2号文件第二、七、八条规定，为中小企业提供培训、市场、创业创新、管理咨询、信息化、法律、财税等公共服务。
（二）技术示范平台。在我市注册成立，符合粤经信规字〔2016〕2号文件第二、五条规定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技术开发、技术转移、工业设计、检验检测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、协同创新、信息化应用、设备共享、知识产权和品牌建设等公共技术服务。
（三）产业化示范基地。在我市注册成立，符合粤经信规字〔2016〕3号文件第二、五条规定的企业，在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、创建名牌产品、提高经济效益、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成效明显，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创新型民营企业（中小企业）创新产业化基地。
（四）创业创新示范基地。在我市注册成立，符合粤经信规字〔2017〕1号文件第六、七、八条要求，聚集各类创业创新服务资源，为小微企业提供有效服务支撑的载体和场所，包括各类创业基地、创业园、孵化器、开发区（合作区）和科技园等。申报单位为基地的运营单位。
二、复核范围
2016年（第一批）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省民营企业（中小企业）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，名单详见《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公布2016年（第一批）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民营企业（中小企业）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的通知》（粤经信技术函〔2016〕34号）。
三、推荐认定数量
各区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可推荐示范平台和技术示范平台共2个，产业化示范基地1个，创业创新示范基地2个（针对港澳台提供创业创新服务的示范基地可增加1个）。
四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申报程序。申请单位向注册地所在区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，区主管部门对材料初审后汇总上报我局。
（二）申报材料。申报材料清单详见两平台两基地管理办法和省申报通知要求。申报单位对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区主管部门应加强审核，加具初审意见和盖章后报我局（中小企业处）。材料不完整或不规范的，不予受理。在评审过程中，未及时按照评审机构要求补充材料的，视作不符合申报条件。
（三）其他要求。请各区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于4月1日（星期一）前将推荐申报和复核文件（含汇总表）和申报材料（纸质版用A4纸顺序装订成册，一式三份；电子版包含扫描件、word、excel文件）报我局（中小企业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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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2019年3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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